[bookmark: _GoBack]武隆县仙女山新区鼓励投资优惠政策
　  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推进仙女山新区（组团规划区）以及三沿线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优惠政策。 
　  一、基础设施类 
　  投资电力、通讯、电信、邮政、供水、加油、供气等项目的,厂房用地实行成本价出让；消防、污水处理、垃圾处置、市场广场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实行划拔；免收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人防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项目，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营业之日起，5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二、旅游房产类 
　  固定资产投资在8000万元以上项目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房产销售年度起，5年内按该房产在新区实际入库的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35%，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人防费按1.5元/平方米的标准收取，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按征收额的3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三、旅游接待设施类 
　  投资额度在5000万元以上，并被评为“四星”级以上宾馆的，人防费按1.5元/平方米的标准收取，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按征收额度的5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经营之日起，评为“四星级”宾馆的，5年内按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7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评为“五星级”及以上宾馆的，5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四、市场建设类 
　  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按征收额度的5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5年内免收市场管理费；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按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7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专业从事农副产品收购、贮运、销售的企业，5年内工商部门按最低标准收取市场管理费。 
　  五、社会事业类 
　  投资文化、体育、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项目的，建设供地依法划拨或出让。如依法出让，则土地按成本价出让，免收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人防费。文化娱乐项目营业面积500平方米以上、体育设施项目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经营之日起，5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六、城市物业园艺类 
投资新办城市物业、清洁、园艺绿化项目的，自开始生产经营起，前两年按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25%，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第三年至第五年按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15%，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七、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其他劳动密集产业类 
　  1、在三沿线投资符合环保要求的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比照《中共武隆县委、武隆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隆县鼓励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武隆委发〔2007〕37号）文件中农副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相关政策执行。 
　  2、在新区投资符合环保要求的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土地使用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服务保障政策按照《中共武隆县委、武隆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隆县鼓励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武隆委发〔2007〕37号）文件中农副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相关政策执行；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上，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按征收额度的8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按以下比例分年度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属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按60%安排，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按100%安排。 
　  3、在新区内投资其他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产业类项目的，免收人防费，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按征收额度的8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60%，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八、投资新办以上第一条至第七条所列类别的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照《中共武隆县委、武隆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隆县鼓励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武隆委发〔2007〕37号）文件第三条第一款执行。 
　  九、投资以上第一条至第七条所列类别的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属于本级政府及部门权限范围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人防费除外），属于一次性征收的减半征收，属于日常性收取的前四年减半征收。 
　  十、涉及企业入驻前需由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的行政审批项目，委托给新区管委会职能局实施。新区管委会设立办事窗口，统一受理行政审批申请，为企业开展代办、协办服务，免收工本费；高效审批，建立招投标平台开展配套服务，简化前置手续；规范中介机构服务。 
新区内投资项目用地涉及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审查、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地震安全性评估报告审批、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由新区管委会统一办理，具体项目不再单独办理。 
　  十一、凡累计固定资产投资2000万元以上或当年向本级国库实际入库税金100万元上的，由县政府给予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颁发“外来投资者绿卡”，凭卡在县内享受相关待遇。 
　  十二、对重大投资项目投资优惠政策实行一事一议。 
　  十三、投资项目类别重合的，企业可选择最优惠类别享受优惠政策，但不同时享受两个类别（含两个）以上优惠政策。 
　  十四、对享受本投资优惠政策的，由企业在次年年初向仙女山新区管委会提出申请，经县级有关部门审查，报县政府研究同意后，由财政及相关部门将资金划拔给仙女山新区管委会，并由仙女山新区管委会兑现给企业。 
　  十五、以上优惠政策，必须在企业全面履行与仙女山新区管委会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规定内容的情况下，方可享受。 
　  十六、本政策由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十七、本政策自2007年4月3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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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县仙女山新区鼓励投资优惠政策        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推进仙女山新区（组团规划区）以及三沿线新农村建设的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优惠政策。          一、基础设施类          投资电力、通讯、电信、邮政、供水、加油、供气等项目的 , 厂房用地实行成本价出让； 消防、污水处理、垃圾处置、市场广场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用地实行划拔；免收城市建 设综合配套费、人防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项目，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 审核确认，自营业之日起， 5 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 分，全额安排给 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二、旅游房产类          固定资产投资在 8000 万元以上项目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房产销售 年度起， 5 年内按该房产在新区实际入库的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 35% ，安排给企业作为 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人防费按 1.5 元 / 平方米的标准收取，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按征收 额的 30% 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三、旅游接待设施类          投资额度在 5000 万元以上，并被评为“四星”级以上宾馆的，人防费按 1.5 元 / 平方米 的标准收取，城市建设综合配 套费按征收额度的 50% ，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 金；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自经营之日起，评为“四星级”宾馆的， 5 年内按企 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 70% ，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评为“五星级”及以上宾馆的， 5 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安 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四、市场建设类          投资额在 1000 万元以上，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按征收额度的 50% 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 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5 年内免收市场管理费；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 认，自生产经营 之日起， 5 年内按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 70% ，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 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专业从事农副产品收购、贮运、销售的企业， 5 年内工商部门按最低标准收取市场管理费。          五、社会事业类          投资文化、体育、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项目的，建设供地依法划拨或出让。如依 法出让，则土地按成本价出让，免收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人防费。文化娱乐项目营业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体育设施项目营业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确 认，自经营之日起， 5 年内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全额安排给企业作 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          六、城市物业园艺类     投资新办城市物业、清洁、园艺绿化项目的，自开始生产经营起，前两年按企业在新区实际 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 25% ，安排给企业作为该 项目再生产发展资金，第三年至第五 年按企业在新区实际入库税收县级财政实得部分的 15% ，安排给企业作为该项目再生产发展 资金。          七、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其他劳动密集产业类          1 、在三沿线投资符合环保要求的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比照《中共武 隆县委、武隆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隆县鼓励投资优惠政策的通知》（武隆委发〔 2007 〕 37 号）文件中农副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相关政策执行。          2 、在新区投资符合环保要求的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项目的，土地使用政策、

